
江苏科技大学本科教学文档检查评价体系(2023 年 10 月修订版)

1.授课计划 （基分：20 分）

环节 检 查 要 点 扣分值 说 明

资料

归档
01.缺 1 份授课计划 15 样本缺失按此扣分；提供样本按要点检查

规

范

性

02.“课程编号”“教学班号”填写不规范 2，4
两项中有 1 项不规范即扣 2 分。正确示例：“01030098a”为课

程号，“01030098a-2”为教学班号

03.累计学时与总学时不符 4 理论教学时数+实验时数+实践时数+机动时数=总学时

04.“辅导答疑时间地点及方式”说明不明确 3-6

课程辅导 QQ 群（微信群）、课程网站辅导平台等，可认定为合

理地点和方式。课前课后随堂答疑可作为合理方式之一，但应

与以上信息化方式并用。面向专业较多的公共性重要基础课程

应尽量实行固定时间和场所的师生面对面值班答疑

05.“期末考核形式”“总评成绩记分方式”与课程教学大纲不符 5，10 出现 1 种问题情况扣 5 分

06. “课程目标”填写过于模糊/随意或未遵循课程教学大纲 2-6，6 填写模糊随意扣 2-6 分，未遵循课程教学大纲扣 6 分

07.“教学内容及进程安排”中对各次“课外作业”未做安排，或安排偏少 6，2-4

未安排扣 6 分，偏少扣 2-4 分。作业最少次数：4 次/32 课时、

5 次/48 课时、6次/64 课时、7 次/72 课时、8次/80 课时及以

上（以上为理论课时数，不含实验等）

08.“教学内容及进程安排”中学时安排累计与总学时不符 2-4 酌情扣 2-4 分

09．“课程考核计划”填写不规范，或未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 2-6，6 填写不规范酌情扣 2-6 分，未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扣 6 分

10．“平时考核计划”填写不规范/不合理，或未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 2-6，6 填写不规范酌情扣 2-6 分，未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扣 6 分

11.专业系（教研室）主任未审定签字（应手签，不可以印章代替） 4

其他 12.其他栏目填写不规范或不明确 2-4 有 1 个栏目酌情扣 2-4 分，累加扣分



2-1.考试课程考核资料（基分：60分）

环节 检 查 要 点 扣分值 说 明

资料

归档

01.缺失一个教学班的全套考试归档资料 40 样本缺失按此扣分；提供样本按要点检查

02．归档资料不全。要求：

（1）命题审批单；（2）A、B 样卷；（3）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；（4）学生全部答卷、补

考卷；（5）平时成绩记录表(有“教学班学生成绩明细统计表”的不要求)（有课内实

验的含实验成绩表）；（6）本科学生成绩单；（7）课程教学质量分析及持续改进计划表

10-40
按资料项累计，每缺 1 项（或不完整）扣 10 分，累

计最高扣 40 分

03.课程归档资料未装订或不齐整 4

命

题

04.考核（考试/考查）方式与授课计划、教学大纲不一致 10

05.编制试卷未采用学校统一模版或经学院审定的规范模版 6

06.试卷各题加总不是 100 分 10

07.A、B 卷重复试题的合计分数超过试卷总分的 20% 10 仅数值不同，考核形式无实质性变化，视为重复题

08.A、B 卷分别与前三学年同门课程各考卷比较，重复试题的合计分数超过试卷总分的

30%
8 仅数值不同，考核形式无实质性变化，视为重复题

09.每题分数未作标注或说明，或标注说明不明确 4

10.试卷页底部页码标注不规范（应为第?页 / 共?页，答题纸可不标注） 2

11.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未对大分数（10 分及以上）考题给出细化得分点及得分标准（开

放性设计类考题除外）
4 出现此类问题扣 4 分，不累加

12.《试卷审核表》未经系（教研室）主任审核签字，或未填写日期 2，4，6 签字须手签，未签字扣 4 分；未填写日期扣 2 分

13.未经教务办抽选考试（补考）卷，或试卷页未盖考试（补考）专用章 4

14.《试卷审核表》教务办抽选意见未签章，或未填写日期 2，4，6 未签章扣 4 分；未填写日期扣 2 分

15.部分或全部试题未使用红色水笔（或红色圆珠笔）批阅 4，6 部分扣 4 分；全部扣 6 分



阅

卷

16.试题批阅标注记分时未保持规范统一的风格（对打√，错打×，不完全对但确应酌

情给分的打乄。对所有答题应统一标加分或统一标减分，加分、减分不可混用）
4 含流水方式不同阅卷人批阅

17.在成绩批注、合计、登录等环节，有错误、漏失现象 4 有 1 处扣 4 分，累加最高扣 12 分

18.更改已批阅字迹时未附加本人全名签字，或有随意勾抹涂画情况 2

19.评分时不遵循评分标准随意加、减分。如小题（含大分数细化得分点）得分超出标

准答案分值
4 有 1 处扣 4 分，累加最高扣 12 分

成

绩

核

算

20.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在 50 分以下（不含 50 分）但总评成绩仍评为及格，或总评成绩

在 35 分以下（不含 35 分）仍允许学生补考，或课内实验成绩不及格而未取消学生课

程考核资格

4 有 1 处扣 4 分，累加最高扣 12 分

21.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中未明确说明或体现平时成绩构成要素及其成绩核算方法，或

有说明但与授课计划安排不一致，或有说明未完全按其执行
6

22.平时成绩构成要素无直接原始登记数据或标注记录可查（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若为

打印的，应针对作业、平时测验、线上学习等成绩构成要素，附原始记录或成绩登记

材料）

3-6

23.无特别注明的原因，作业实际布置及批阅次数少于授课计划安排次数 3-6

24. 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未明确说明课程总成绩构成要素及所占比例，或有说明但未

完全按其执行；总评成绩构成与授课计划不符
4-6

25.未经批准，期末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比例低于 70% 6

26.未经批准，总评成绩评定采用“五级分制”或“二级分制” 10

27.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《本科学生成绩单》及《课程教学质量分析及持续改进计划表》

等签名处未签字，或该签署日期未签署
4，2 未签名 1 处扣 4 分，未签署日期 1 处扣 2 分



质量

分析

及

改进

计划

28. “课程教学基本信息”栏填写有明显错误 2 有 1 个栏目错误扣 2 分，累加扣分

29.“课程目标及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”与授课计划、课程教学大纲不一致 2 有 1 个目标错误扣 2 分，累加最高扣分 4 分

30.“考核成绩评定规则”填写错误，或与授课计划之“课程考核计划”、课程教学大

纲不一致
2 有 1 个数据问题扣 2 分，累加最高扣 4 分

31.“学生考核总评成绩分析”填写错误 2 有 1 个数据错误扣 2 分，累加最高扣 4 分

32．“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”存在逻辑或形式错误（认证版栏目） 2 有 1 项错误扣 2 分，累加最高扣 5 分

33.“教学成效、目标达成情况和存在问题”（或“成效肯定及问题分析”）栏填写过于

简单，或逻辑不清
2-3 有 1 个目标问题扣 2-3 分，累加最高扣 5 分

34.“教学反思及改进计划”栏填写无针对性，或过于简单，或逻辑不清 2-3 有 1 个目标问题扣 2-3 分，累加最高扣 5 分

35.“课程教学班学生成绩明细统计表”存在统计错误，或形式逻辑错误（认证版栏目） 2 有 1 项错误扣 2 分，累加最高扣 6 分

其他 36.其他违反学校相关规定或基本要求的事项 2-10 有 1 个问题酌情扣 2-10 分，累加扣分



2-2.考查课程考核资料（基分：60分）

环节 检 查 要 点 扣分值 说 明

资料

归档

01.缺失一个教学班的全套考试归档资料 40 样本缺失按此扣分；提供样本按要点检查

02.归档资料不全。要求：

（1）卷面考核（包括开卷）应有命题样卷及其参考答案、评分标准；以报告、论文

（设计）、大作业等形式考核，应有命题及评分原则；（2）两整套以上的学生考核完

成材料（或全部，按学院或认证要求）（整套是指单个学生所有参与成绩评定的作业、

报告、考核等完成材料）；（3）平时成绩记录表(有“教学班学生成绩明细统计表”的

不要求)（有课内实验的含实验成绩表）；（4）本科学生成绩单；（5）课程教学质量分

析及持续改进计划表

10-40
按资料项累计，每缺 1 项（或不完整）扣 10 分，

累计最高扣 40 分

考核

形式

03.考核（考试/考查）方式与授课计划、教学大纲不一致 10

04.构成总评成绩的考核环节过于单一，或主要考核环节的命题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，

不能较好地提升和测评学生学习效果
4-8 视总体情节轻重扣分

考

核

批

阅

05.对全部或部分学生考核材料未批阅（非卷面考核的不能仅标成绩，如批阅报告、

论文需有评语等）
6

06.部分或全部未使用红色水笔或红色圆珠笔批阅 4，6 部分扣 4 分；全部扣 6 分

07.批阅标注或评分时未保持统一风格（对打√，错打×，不完全对但确应酌情给分

的打乄。对所有答题应统一标加分或统一标减分，加分、减分不可混用）
4 含流水方式不同阅卷人批阅

08.在成绩批注、合计、登录等环节，有错误、漏失现象 4 有 1 处扣 4分，累加最高扣 12 分

09.更改已批阅字迹时未附加本人签名，或有随意勾抹涂画情况 2

10.评分时不遵循评分标准随意加、减分 4-8

11.课内实验成绩不及格，但未取消学生课程考核资格 4 有 1 处扣 4分，累加最高扣 12 分



成

绩

核

算

12.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中未明确说明或体现平时成绩构成要素及其成绩核算方法，

或有说明但与授课计划安排不一致，或有说明但未完全执行
4-6

13. 平时成绩构成要素无直接原始登记数据或标注记录可查（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若

为打印的，应针对作业、平时测验、线上学习等成绩构成要素，附原始记录或成绩登

记材料）

3-6

14. 无特别注明的原因，作业实际布置及批阅次数少于授课计划安排次数 3-6

15. 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未明确说明课程总成绩构成要素及所占比例，或有说明但未

完全按其执行；总评成绩构成与授课计划不符
4-6

16.一次考核成绩占总评成绩比例高于 60% 6

17.未经批准总评成绩评定采用“二级分制” 10

18.《平时成绩记录表》《本科学生成绩单》及《课程教学质量分析及持续改进计划表》

等签名处未签字，或该签署日期未签署
4，2 未签名 1 处扣 4分，未签署日期 1处扣 2 分

质量

分析

及

改进

计划

19. “课程教学基本信息”栏填写有明显错误 2 有 1 个栏目错误扣 2分，累加扣分

20.“课程目标及支撑毕业要求观测点”与授课计划、课程教学大纲不一致 2 有 1 个目标错误扣 2分，累加最高扣分 4 分

21.“考核成绩评定规则”填写错误，或与授课计划之“课程考核计划”、课程教学大

纲不一致
2 有 1 个数据问题扣 2分，累加最高扣 4分

22.“学生考核总评成绩分析”填写错误 2 有 1 个数据错误扣 2分，累加最高扣 4分

23．“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”存在逻辑或形式错误（认证版栏目） 2 有 1 项错误扣 2分，累加最高扣 5分

24.“教学成效、目标达成情况和存在问题”（或“成效肯定及问题分析”）栏填写过

于简单，或逻辑不清
2-3 有 1 个目标问题扣 2-3 分，累加最高扣 5 分

25.“教学反思及改进计划”栏填写无针对性，或过于简单，或逻辑不清 2-3 有 1 个目标问题扣 2-3 分，累加最高扣 5 分

26.“课程教学班学生成绩明细统计表”存在统计错误或形式逻辑错误（认证版栏目） 2 有 1 项错误扣 2分，累加最高扣 6分

其他 27.其他违反学校相关规定或基本要求的事项 2-10 有 1 个问题酌情扣 2-10 分，累加扣分



3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资料（基分：40 分）

环节 检 查 要 点 扣分值 说 明

资料

归档

01.缺 1 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资料 30 样本缺失按此扣分；提供样本按要点检查

02.归档资料不全。要求：

（1）任务书；（2）设计（论文）文本；（3）成绩评定表；（4）考核卡片；

（5）开题报告概述表；（6）中期检查表；（7）指导教师评分表；（8）评

阅教师评分表；（9）答辩记录表；（10）答辩评分表

10-30 按资料项累计，每缺 1 项扣 10 分，最高扣 30 分

选题

03.指导的课题内容（含课题任务及实现方法）三届内重复 4

04.未做到 1 人 1 题

（由多个学生合作完成的团队题目，必须明确每个学生独立完成的工作

内容和要求，指明每个学生的任务重点，在题目上加以区别）

4

指导

05.任务书填写不完整或过于简单

（1）没有阶段性任务目标和要求；

（2）参考文献偏少、偏陈旧（无近 5年内发表文献）。

6，5
没有阶段性任务目标和要求扣 6 分，参考文献偏少偏陈旧扣 5

分

06.开题报告书各项内容填写不完整或过于简单，或照搬任务书内容 4-8 填写不完整或过于简单扣 4 分，情况严重者扣 8 分

07.中期检查表填写不完整或过于简单 4-8

考核

08.指导教师评分表或评阅教师评分表填写不规范 3-6 出现 1 种问题情况扣 3-6 分

09.答辩记录表填写不完整或过于简单（至少提出 2个问题） 4-6

10.考核卡片填写过于简单 4-6

其他 11.其他违反学校相关规定或基本要求的事项 4-8 有 1 个问题酌情扣 4-8 分，累加扣分



4.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管理资料（基分：40 分）

环节 检 查 要 点 扣分值 说 明

资料

归档

01.归档资料不全。要求：

（1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组织工作计划；

（2）教师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汇总表（含教师、职称、题目、

类型、指导生数、学生姓名、备注（注明外聘教师及职称）等）；

（3）学院中期检查组织工作材料；

（4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组织工作总结。

5-20
按资料项累计，每缺 1 项（或过于简单）扣 5 分，累计最高扣

20 分

组织

管理

02.指导教师不符合资格要求

（应为具有讲师（或其他中级）及以上职称的教师、工程技术人员。聘

请外单位人员，应为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科研、工程技术人员，并与

校内教师共同担任教学指导工作）

4 不符合资格教师 1 人扣 4 分，累计最高扣 12 分

03.教师指导学生数不符合规定要求（每教师不得超过 8 人） 2 不符合规定教师 1 人扣 2 分，累计最高扣 4 分

04.同一教师指导的课题内容（含课题任务及实现方法）三届内重复 2 有重复问题教师 1 人扣 2 分，累计最高扣 8 分

05.未做到 1 人 1 题。（由多个学生合作完成的团队题目，必须明确每个

学生独立完成的工作内容和要求，指明每个学生的任务重点，在题目上

加以区别）

2 题目重复的学生 1 人扣 2 分，累计最高扣 8 分

06.工科类专业毕业设计中工程设计类题目少于 85% 3-8 少于 85% 扣 3 分；少于 80% 扣 5 分；少于 75% 扣 8 分

07.未经教务处批准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优良率超过学校规定

（优秀的比例应控制在 15%以内，优良率不得超过 55％）
8

其他 08.其他违反学校相关规定或基本要求的事项 2-8 有 1 个问题酌情扣 2-8 分，累加扣分



5.系（教研室）活动记录（基分：40分）

环节 检 查 要 点 扣分值 说 明

资料

管理
01．缺一份系（教研室）活动记录册 30 样本缺失按此扣分；提供样本按要点检查

资料

规范

02.无学期教研活动计划，或计划过于简单

（应有活动项目要点及大体时间安排）
6，10 无扣 10 分，过于简单扣 6 分

03.无学期教研活动小结，或小结过于简单

（应有活动成效、存在问题及改进对策等）
6，10 无扣 10 分，过于简单扣 6 分

04. 记录表基础信息栏目有漏填或错填 2 有 1处扣 2 分，最高扣 8 分

05. 期末时对人员参加教研活动情况统计有误，或未作统计 2，4 未统计扣 4 分，统计有误扣 2 分

06. 学院领导未对教研活动提出评价指导意见，未签字或未签日期 2-8 未提出意见扣 6 分，未签字或未签日期扣 2 分

活动

质量

07.教研活动次数不足（每学期应不少于 8次） 10-30 缺 1 次扣 10 分，最高累计扣 30 分

08.全学期无教学法、教学内容研讨、教学观摩（示范）等活动内容 20

09.教研活动记录无实质性内容，或过于简单 5 有 1次此类现象扣 5 分，最多扣 20 分

其他 10.其他违反学校相关规定或基本要求的事项 2-6 有 1 个问题酌情扣 2-6 分，累加扣分


